2013年龙岩市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招募方案

 
根据福建省民政厅、公务员局、财政厅、教育厅《关于组织实施2013年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的预通知》（闽民建[2013]112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组织开展2013年我市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工作制定如下招募方案。
一、招募岗位、人数、服务期限及对象、条件
（一）招募岗位、人数和服务期限
2013年全市共招募35名高校毕业生，安排到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漳平六个县（市）的城市社区(具体名额安排详见附一)从事社区建设工作，服务期限为2年，服务期满后自主择业。
（二）招募对象和条件
招募对象为2013年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龙岩市（含新罗区）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和近年来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不含成人教育培养类别等非全日制高校毕业生），并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思想政治素质好，组织纪律观念强，志愿到社区从事工作；二是学习成绩良好，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善于沟通，有较强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三是具有敬业奉献精神，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服从分配；四是年龄一般不超过25周岁（1988年7月1日后出生），研究生学历放宽至28周岁（1985年7月1日后出生）；五是身体健康，符合规定的体检要求。
二、招募办法
（一）报名及资格审查
1、报名时间：2013年4月8日-4月30日（正常上班时间）。
2、报名方式：（1）现场报名。报名地点：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漳平县（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股；（2）传真报名。
报名者需填写《福建省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报名登记表》（附二），可下载。联系电话、传真和联系人如下：永定县民政局0597-5932273，5831136（传真），13959095066，苏启芬；上杭县民政局0597-3845203，3849166（传真），15960906588，李静；武平县民政局0597-4822067，4890067（传真），18039832929，刘东宏；长汀县民政局0597-6818282，6812306（传真），18959048819，邹发长；连城县民政局0597-3322206，3322802（传真），13859530896，黄有才；漳平市民政局0597-7532404，7539179（传真），18905977661，陈文柱。
3、注意事项。报名者需随附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两张一寸正面同底彩照。应届毕业生须经毕业学校所在院（系）党组织、高校就业办在《福建省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报名登记表》（附学习成绩单）上签署意见后参加报名；往届未就业毕业生无须高校签署意见。高校毕业生报名时，要详细阅读相关招募文件，按照公布的招募条件，如实详细填写信息。报名人员应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若所填信息与招募要求不符或填报虚假信息的，经查实后，取消报名和派遣资格。
4、资格审查。由六县（市）民政局会同县（市）公务员局（人事局）按照招募条件对所有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并于5月3日前报市民政局、公务员局备案。
（二）录用办法
请六县（市）民政局通知经过资格审查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将有关加分的材料于5月6日前送达县（市）民政局报名点。5月7日，由县（市）民政局会同县（市）公务员局（人事局）按照下列标准进行初评，并填好量化评分汇总表。5月8日前，由县（市）民政局将有关资料送达龙岩市民政局，市民政局将在5月10日会同市公务员局进行复评。
1、量化评分标准（110分）
（1）基本分（65分-75分）
A、政治素质好，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B、学习成绩合格，有一定的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
C、具有敬业奉献精神，遵纪守法，作风正派。
符合以上条件的，大学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评定为75分，大学本科学历的评定为70分，大学专科学历的评定为65分。
（2）加分条件（0分-35分）
A、中共党员加5分、中共预备党员加3分。
B、担任过校学生会、校共青团委员会成员的加5分；担任过院（系）学生会、院（系）共青团委员会成员、班级班长、团支部书记的加3分。此项加分仅取一项加分，不累加。该项目加分由毕业生提供相关证书或学校的其他资料证明。
C、获得校级（含校级）以上各项荣誉加5分。校级（含校级）以上各项荣誉包括获得过省级、市级（含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获得院、系各项荣誉加3分。院、系各项荣誉包括获得过院、系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此项目加分仅取一项加分，不累加。该项目加分由毕业生提供相关证书或学校的其他资料证明。
D、服务社区所在县（市）生源地的高校毕业生，按照户籍所在的县（市）、街道（镇）、社区分别加分，户籍在本县（市）的加3分、户籍在本街道（镇）的加4分、户籍在服务所在社区的加5分，此项加分仅取一项加分，不累加。报名考生可根据自己的户籍所在地选择报名服务的社区（具体服务社区名单见附一）。
E、家庭经济困难并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低保户的加5分、困难户的加3分。该项加分对象凭低保证和由户籍所在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证明认定，县（市、区）民政局审核。
F、烈士直系亲属（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加5分。
G、少数民族的加5分。
2、需要面试的人员
报名人员的录用，按照量化评分标准评定的分数和所报名的县（市）录用名额，从高到低进行。当地县（市）录取数的最后一个名额出现相同分数时，由市民政局、公务员局于5月14日前组织面试。
（三）组织体检
5月15日-5月20日，由市民政局按照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规定，统一指定时间和医院，对入选的35名高校毕业生进行体检。如体检不合格的，按分数高低顺序依次递补人选并组织补充体检。
（四）公示并确定人选
5月21日-6 月10日，市民政局对体检合格的入选高校毕业生进行审核后，将审核确认名单在相关网站上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确定为正式招募人员。
（五）签订协议
6月11日-6月15日，由市民政局组织入选毕业生签订《福建省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协议书》，并将名单上报省民政厅备案。
（六）岗前培训
7月1日-7月10日，由省民政厅统一组织服务社区毕业生进行上岗前的集中培训。
（七）派遣报到
7月11日-7月20日，由六县（市）民政局负责安排服务社区的毕业生到服务所在的社区居委会报到，并办理相关手续。
上述组织招募的日程安排如有调整，市民政局、公务员局将及时在相关网站上发布有关信息。
三、服务期间的管理
（一）户口、档案、组织关系管理。服务期间，毕业生户口可根据本人意愿迁往服务社区所在地或家庭户籍所在地或服务社区所在市、县（区）人才服务机构，迁入地公安机关凭毕业生报到证、毕业证书和户口迁移证为其办理落户手续。人事档案统一转至服务县（市、区）公务员局（人事局）。党团组织关系由毕业生凭党团组织关系介绍信转至服务社区。服务期间申请入党的，由服务社区党组织按规定程序办理。服务期满后，户口、档案和组织关系按照有关规定转迁。
（二）日常管理。坚持“谁用人、谁受益、谁负责”、培养使用并重和分级管理的原则，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所在的县（市、区）民政局、所在街道（镇）和社区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全面担负起高校毕业生日常管理工作的领导责任。所在街道（镇）具体负责提供基本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保障，组织教育培训和安全健康等日常管理工作。毕业生所在高校要跟踪了解毕业生工作、生活等情况，并积极给予帮助支持。

（三）考核管理。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的年度考核工作由县（市、区）民政局会同公务员局（人事局）组织实施，设区市民政、人事部门负责本区域考核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考核结果报送服务社区所在县（市、区）人事部门，存入本人档案，并报省民政厅备案。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经省民政厅、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颁发《福建省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项目证书》，作为服务期满后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的依据。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应按照协议规定期限完成服务工作，由于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继续服务的，应按规定提出解除协议申请，经省民政厅批准，并履行有关手续，方可离开服务社区。服务期未满离开服务社区的，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具体工作要求，按照《福建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协议解除工作的通知》（闽民建〔2010〕52号）执行。

（四）就业报到证管理。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由各县（市、区）民政局负责收集，经所在地公务员局（人事局）改签（备注“参加福建省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后，由各县（市、区）民政局负责保管。

（五）经费保障。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服务期内的生活补贴、社会基本保险、体检、培训经费以及国家助学贷款本息补助由省级就业专项资金予以解决。

（六）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服务期满后自主择业。
四、政策支持
（一） 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服务期第一年的生活补贴每人每月1400元，服务期第二年的生活补贴每人每月1600元。同时，参照服务社区所在的城市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政策规定和标准，由所在街道（镇）办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二）实行贫困生助学贷款国家代偿政策。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由省级财政按每人每年2000元代为偿还。各高校要根据自身特点，结合实际制定鼓励引导毕业生参加服务社区计划的具体措施，也可以奖学金等方式支持毕业生参加服务社区计划和为困难毕业生偿还助学贷款。

（三）在全省公务员招考中，安排不少于当年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满人数10%比例的职位，面向当年服务行将期满考核合格和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服务基层项目高校毕业生定向考录。

（四）省、市、县（区）相关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应拿出一定比例，聘用当年服务行将期满考核合格和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服务基层项目高校毕业生。当年服务期行将期满考核合格和服务期满考核合格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报考省、设区市事业单位的，笔试总分加3分；报考县（市、区）、乡（镇）事业单位的，笔试总分加5分。

（五）对于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符合用人单位岗位要求并愿意留在服务县（市、区）街道（镇）工作的毕业生，可由服务社区所在县（市、区）人事部门根据具体情况选聘在相关街道（镇）所属有空编、空岗的事业单位（不含参公事业单位）工作。

（六）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符合报考条件的，在服务期满后3年内报考省内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初试总分加10分；在同等条件下招生单位优先录取。对于已被录取为研究生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参加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的，学校应为其保留学籍至服务期满。高职（高专）毕业生参加服务社区计划，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免试入读我省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专科起点本科。

（七）服务期间，由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免费提供档案保管等人事代理服务，并建立期满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专门人才数据库，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指导和推荐服务，帮助其落实就业单位。

（八）服务期满考核合格被机关事业单位录（聘）用的或进入国有企业就业的，其服务期间计算工龄。

附一:  2013年龙岩市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招募计划
附二： 福建省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报名登记表
附三： 2013年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报名人员量化评分
汇总表
 

 

 

 

联 系 人：刘琦
　　通讯地址：龙岩市新罗区陵园路83号市民政局（364000） 
　　联系电话：0597－2215067，传真：0597-2215146
电子邮箱：lyjzsqk@163.com 
 

 

 

 
 
	附一：2013年龙岩市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招募计划（35名）

	相关县（市）
	各县（市）指标
	具体服务社区
	各社区招募人数

	永
定
县
	6
	凤城镇龙角社区居委会
	1人

	
	
	凤城镇长化社区居委会
	1人

	
	
	凤城镇仙峰社区居委会
	1人

	
	
	凤城镇下坑社区居委会
	1人

	
	
	凤城镇书院社区居委会
	1人

	
	
	凤城镇东兴社区居委会
	1人

	上
杭
县
	6
	临江镇镇西社区居委会
	1人

	
	
	临城镇城东社区居委会
	1人

	
	
	临城镇城南社区居委会
	1人

	
	
	临城镇城西社区居委会
	1人

	
	
	临城镇城北社区居委会
	1人

	
	
	临城镇金山社区居委会
	1人

	武
平
县
	3
	平川镇东城社区居委会
	1人

	
	
	平川镇南门社区居委会
	1人

	
	
	平川镇西城社区居委会
	1人

	长
汀
县
	6
	汀州镇东门社区居委会
	1人

	
	
	汀州镇新民社区居委会
	1人

	
	
	汀州镇南门社区居委会
	1人

	
	
	汀州镇水东社区居委会
	1人

	
	
	汀州镇营背社区居委会
	1人

	
	
	汀州镇中心坝社区居委会
	1人

	连
城
县
	6
	莲峰镇北街社区居委会
	1人

	
	
	莲峰镇南街社区居委会
	1人

	
	
	莲峰镇豸峰社区居委会
	1人

	
	
	莲峰镇莲南社区居委会
	1人

	
	
	莲峰镇莲西社区居委会
	1人

	
	
	莲峰镇栗园社区居委会
	1人

	漳
平
市
	8
	菁城街道菁东社区居委会
	1人

	
	
	菁城街道富山社区居委会
	1人

	
	
	菁城街道北郊社区居委会
	1人

	
	
	菁城街道福满社区居委会
	1人

	
	
	桂林街道上桂林社区居委会
	1人

	
	
	桂林街道下桂林社区居委会
	1人

	
	
	桂林街道城南社区居委会
	1人

	
	
	桂林街道上江社区居委会
	1人

	合计
	35
	　
	35人


 
附二：福建省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报名登记表
 

学校所在地：　　　　　  　 学校名称：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民　  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
	 
	

	学　  历
	 
	院(系)专业
	 

	特　  长
	 
	健康状况
	 

	
	
	既往病史
	 

	手机或小灵通
	 
	电子信箱
	 

	家庭所在地
	省　　　 市（地区）　　　 县（市、区）

	家庭通讯
地址及电话
	 

	个人简历
	 

 

 

 

 

	社会实践
活动经历
	 

	大学期间
奖励和处分
	 

	本人承诺
	以上填写内容全部属实。
 

 

报名者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院（系）
党组织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高校就业办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应届毕业生将本表交高校就业办，附学习成绩单，高校就业办留档备查；历届毕业生将本表和毕业证书、身份证复印件和一寸彩照两张上交设区市招募部门。
附三：2013年龙岩市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报名人员量化评分汇总表
县（市）民政局、人事局：（盖章）
	序号
	毕业学校
	专业
	毕业
时间
	姓名
	户籍地
	填报
社区
	学历
	基本分
（最高分
75分）
	加分情况（最高分35分）
	合计得分
（最高分
110分）

	
	
	
	
	
	
	
	
	
	党员
	干部
	优秀
学生
	本地
生源
	困难
学生
	烈士直系家属
	少数
民族
	

	1
	 
	 
	 
	 
	 
	 
	 
	　
	　
	　
	 
	 
	 
	 
	 
	 

	2
	 
	 
	 
	 
	 
	 
	 
	　
	　
	　
	 
	 
	 
	 
	 
	 

	3
	 
	 
	 
	 
	 
	 
	 
	　
	　
	　
	 
	 
	 
	 
	 
	 

	4
	 
	 
	 
	 
	 
	 
	 
	　
	　
	　
	 
	 
	 
	 
	 
	 

	5
	 
	 
	 
	 
	 
	 
	 
	　
	　
	　
	 
	 
	 
	 
	 
	 

	6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备注：请按量化评分标准认真评定和填报，填表人需填写所有参与评分的人员。
